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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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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机

构、药品
生产经营
企业在药
品交易过
程中发生
的各种不
诚信行为
的监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9
4615
6N26
2103
6001
000

省医

疗保
障局

甘肃

省医
疗保
障局
医药
价格
和招
标采
购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

国务院令第149号）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
于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
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
（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第五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的
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
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必
须按照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
药品管理。

1.不诚信行为的确定阶段：

（1）依据我省《甘肃省药品集
中采购诚信管理办法（试行）》
（甘卫药政发[2014]521号）
（以下简称《诚信管理办法》）
文件中认定的医疗机构、药品生
产及经营企业在参加我省药品集
中采购工作中的不诚信行为，确
定医疗机构、药品生产及经营企
业的不诚信行为。（2）医疗机
构、药品生产企业、配送企业、
人民群众等社会各界的举报查实
。
2.不诚信行为的处罚确定阶段：
对不诚信行为进行核查，并依据
《诚信管理办法》落实不诚信行
为并进行处罚。
3.不诚信行为的申诉阶段：允许
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配送
企业对惩处进行申诉。
4.不诚信行为的处罚下达阶段：
对各种不诚信行为的处罚上传至
诚信档案，并进行信息公开。
5.不诚信行为的事后监管阶段：
对各种不诚信行为进行减分管
理，根据不诚信行为的次数和情
节给予市场清退。开展定期或不
定期的检查，了解整改情况。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投诉举报的不诚信行为不予
调查处理的；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的；
3.在实施监督检查中，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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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进

入省药品
和医用耗
材集中采
购平台的
经营企业
进行系统
导入及信
息维护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9
4615
6N26
2103
6002
000

省医

疗保
障局

甘肃

省医
疗保
障局
医药
价格
和招
标采
购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1984年

9月20日通过，2015年4月24日修订）第十
四条 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
》；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
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凭《药品经营许
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
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
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第十六
条 药品经营企业必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的《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经营药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按照规定对药品经营企业是否符合《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认证；
对认证合格的，发给认证证书。《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的具体实施办法、实施
步骤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

1.受理阶段责任：省级医疗保障

部门负责受理企业递交的申请及
全部申报资料，发出受理通知书
。
2.审查阶段责任：重点核查企业
资质的合法性，通过资料转省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核查或函调等多
种方式进行药品经营企业资质合
法性审查。必要时，省级医疗保
障部门可进行现场审查，重点了
解企业的仓储、冷链、运输等与
企业药品配送业务相适应的能力
。
3.决定阶段责任：对符合条件
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将对配送
企业发放用户名和密码，导入省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数
据库。
4.事后监管责任：对导入数据库
的配送企业纳入诚信管理和积分
考核中，并每季度或半年进行配
送情况的通报，根据诚信记录和
积分情况，决定配送企业的资格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受理并导入数据库的；
3.实施受理审查，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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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省非

营利性医
疗机构在
特殊情况
下使用我
省非集中
采购中标
药品进行
核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9
4615
6N26
2103
6003
000

省医

疗保
障局

甘肃

省医
疗保
障局
医药
价格
和招
标采
购处

国家卫生部《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规范》（卫规财发 [2010] 64号）第三十
二条 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得购买药品集中
采购入围药品目录外的药品。有特殊需要
的，须经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管理机构
审批同意。

1.受理阶段责任：各级医疗保障

部门负责受理同级医疗机构递交
的申请。
2.审查阶段责任：重点核查医疗
机构提出采购的药品是否满足备
案采购的要求。
3.决定阶段责任：对符合要求
的，准予采购。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了解医疗机构对药品
供应使用情况的反馈，采取相关
保障供应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备
案的；
2.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备案的；
3.备案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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